
會

、對

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享戶

幼
托
人
贊
A
會
議
之
命J
Fh以
制
度
可
行
之
採
討

' • .J 

'
9倍U

V 

壹
、
托
育
服
務
及
托
育
需
求

托
育
服
務
(
主
要
方
式
有
托
兒
所
、
幼
稚
園
、
安
親
班
、
課
後
托
育
及

相
姆
等
)
為
一
種
替
代
兒
童
照
顧
方
式
。
是
一
種
國
家
的
婦
女
及
兒
童
相
關

社
會
政
策
，
更
是
反
映
國
家
對
婦
女
在
社
會
的
角
色
地
位
及
對
兒
童
提
供
一

個
補
充
親
職
角
色
功
能
不
足
的
成
長
及
發
展
的
環
境
，
所
以
說
來
，
托
育
服

務
是
屬
於
家
庭
政
策
的
主
體
政
策
之
一
。
撥
諸
世
界
各
國
，
因
國
情
不
同
所

提
供
家
庭
政
策
和
服
務
也
有
所
不
同
，
以
美
國
為
例
(
的

2
σ
叩
門
?
5
8
)

經
濟
安
全
是
方
案
設
計
的
主
要
目
標
，
除
了
社
會
救
助
之
外
，
也
包
括
就
業

機
會
的
創
造
與
提
供
，
就
業
訓
練
和
人
力
投
資
方
案
。
瑞
典
為
例
(

E
E
E
E
U
E
S
)
是
以
性
別
平
等
意
識
家
庭
政
策
觀
，
提
供
各
種
彈
性
上

班
措
施
，
包
括
育
嬰
假
、
家
事
假
、
親
職
假
。
在
社
會
政
策
和
平
等
中
規
畫

有
帶
職
帶
薪
親
職
假
，
包
括
兒
童
病
假
、
陪
產
假
、
兒
童
事
假
、
育
嬰
(
兒

)
假
，
有
些
國
家
如
加
拿
大
、
紐
西
蘭
、
西
班
牙
、
德
國
、
法
國
等
十
二
個

貴手

rt 
、

主

國
家
，
則
採
無
薪
的
親
職
假
(
白
白
的
印
尼
侶
，
轉
自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九
)
。

此
外
，
各
國
為
增
加
婦
女
勞
動
參
與
或
不
幸
家
庭
(
如
單
親
、
受
虐
等
)
的

兒
童
照
顧
需
求
，
而
提
供
替
代
性
或
補
充
性
的
機
構
式
(
如
托
兒
所
或
幼
稚

園
)
見
童
照
顧
。
從
女
性
勞
動
參
與
模
式
分
析
，
近
年
來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
有
六
歲
以
下
兒
童
的
婦
女
，
約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左
右
就
業
中
，
也
顯
現
我
國

兒
童
照
顧
需
求
有
日
益
增
加
的
現
象
(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此
外
，
社

會
變
遷
，
如
人
口
結
構
改
變
、
家
庭
人
口
數
減
少
、
家
庭
結
構
以
核
心
家
庭

為
主
.. 

教
育
水
準
提
昇
'
個
人
主
義
的
抬
頭
導
致
婦
女
為
追
求
個
人
成
就
、

自
我
實
現
及
經
濟
成
就
導
致
婦
女
前
往
就
業
市
場
(
包
。σB
ω

早
已
)
;
兩
性
中

平
等
造
成
家
庭
夫
妻
關
係
及
權
利
義
務
分
配
日
趨
均
權

.• 

社
會
經
濟
結
構
的
華

改
變
，
使
得
需
要
大
量
勞
力
工
作
機
會
降
低
，
取
而
代
之
是
服
務
業
及
不
需
叭

太
多
勞
力
工
作
機
會
提
增
，
也
刺
激
婦
女
就
業
意
願
，
及
經
濟
所
得
的
提
增
机

\ 
年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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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通
貨
膨
脹
上
升
，
婦
女
為
求
家
庭
經
濟
生
活
的
充
裕
，
也
必
須
外
出
工
作
，

以
提
昇
家
庭
的
物
質
生
活
品
質
，
也
造
就
了
婦
女
成
為
就
業
市
場
的
主
力
，



甚
至
衍
生
雙
生
涯
的
家
庭
(
目
前
約
佔
四
八
﹒
六
%
的
婦
女
勞
動
參
與
率
)

(
郭
靜
晃
，
一
九
九
九
)
。
從
社
會
的
變
遷
及
生
活
型
態
的
改
變
，
現
代
的

已
婚
婦
女
此
起
傳
統
農
業
社
會
的
已
婚
婦
女
中
，
確
實
擁
有
較
多
的
生
活
自

主
權
，
較
能
走
出
家
庭
並
尋
找
自
己
的
天
空
(
郭
國
良
，
民
八
十
五
)

。
3含

1旦

些
生
活
型
態
的
改
變
，
也
影
響
婦
女
的
休
開
機
會
與
空
間
。
同
心
門
已
口
怕
什
O
口
及

口
里
的
O
口
(
H
C
C
ω
)
指
出
婦
女
從
實
際
參
與
休
閒
活
動
過
程
中
，
可
能
吸
取
到

勝
任
感
、
罪
惡
感
、
獨
立
感
、
安
全
感
或
愉
悅
感
等
經
驗
，
這
些
經
驗
也
對

婦
女
自
我
評
價
(
自
我
概
念
)
有
所
影
響
，
甚
至
影
響
婦
女
之
幸
福
感

(
5
口

l
σ
O
H口
開
)

王
麗
容
(
一
九
九
九
)
針
對

O
|
十
二
歲
兒
童
照
顧
需
求

l

分
為
替
代

照
顧
需
求
，
經
濟
協
助
/
資
訊
/
品
質
需
求
，
親
自
照
顧
需
求
和
彈
性
工
作

，
以
台
北
市
四
三
七
六
份
家
長
做
問
卷

需
求
(
共
有
二
十
六
種
需
求
題
項
)

調
查
(
有
效
問
卷
二
六
四
二
份
，
回
收
率
六
二
﹒
三
%
)

，
結
果
發
現
(
參

考
表
一
)
.. 

台
北
都
會
區
父
母
以
幼
稚
園
替
代
照
顧
、
對
媽
媽
的
產
假
需
求
、

對
假
期
間
褔
利
需
求
、
對
課
後
照
顧
需
求
、
對
照
顧
免
稅
需
求
，
為
前
五
項

的
表
達
需
求
。
至
於
其
他
兒
童
照
顧
需
求
，
如
拇
姆
需
求
為
第
二
十
二
位
，

托
兒
所
需
求
第
十
四
位
，
托
嬰
中
心
需
求
第
十
六
位
，
寒
暑
假
活
動
需
求
第

六
位
，
對
課
後
托
育
班
需
求
則
為
第
十
七
位
。
而
如
果
只
就
替
代
照
顧
需
求
，

其
排
名
順
序
依
次
為
幼
稚
園
、
課
後
照
顧
、
寒
暑
假
活
動
、
托
兒
中
心
(
所

、
托
嬰
中
心
、
課
後
托
育
及
家
庭
棉
姆
。

受
訪
者
對
兒
童
照
顧
需
求
服
務
之
比
較
分
析

寓
。ω
口
的
鬥
。
『
。
總
排
序

表
一項

目

替
代
照
顧
需
求

對
幼
稚
園
需
求

(
N
H
H二
三
八
二

家
庭
椒
姆
需
求

(
N
H
H二
二
八
四
)

對
托
兒
中
心
需
求

(
N
I
二
三
0
0
)

對
托
嬰
中
心
需
求

(
N
l
二
二
六
七
)

對
謀
後
照
顧
需
求

(
N
H
H二
二
九
一
)

對
寒
暑
假
活
動
需
求

(
N
U
二
三
二
二
)

對
課
後
托
育
班
需
求

(
N
I
二
二
八
三
)

經
濟
協
助
/
資
訊
/
品
質
需
求

對
照
顧
津
貼
需
求

(
N
I
二
二
九
一
)

對
照
顧
免
稅
需
求

(
N
U
二
二
八
七
)

對
托
兒
資
訊
需
求

(
N
I
二
二
七
三
)

對
親
驗
教
育
需
求

(
N
I
二
二
六
二
)

對
拇
姆
培
訓
需
求

(
N
I
二
三
二
二
)

軍
對
假
期
間
福
利
需
求

(
N
I
二
二
七
三
)

親
自
照
顧
箭
求

對
媽
媽
的
產
假
需
求

(
N
I
二
三
二
七
)

對
爸
爸
的
陪
產
假
需
求

(
N
I
二
二
九
四
)

對
媽
媽
育
嬰
假
需
求

(
N
U
-
-一
一
一
一
一
一
)

對
病
童
假
需
求

(
N
I
二
三
三
六
)

對
育
兒
假
需
求

(
N
I
二
二
六
八
)

對
父
親
育
兒
假
需
求

(
N
I
二
二
四
八
)

彈
性
工
作
場
所
設
計
需
求

對
部
分
工
時
制
需
求

(
N
I
二
二
五
一
)

對
彈
性
工
時
制
需
求

(
N
I
二
三
二
二
)

對
部
分
時
工
作
需
求

(
N
I
二
二
三
七
)

對
居
家
工
作
制
需
求

(
N
I
二
二
六
六
)

對
工
作
分
擔
制
需
求

(
N
H
H二
二
四
二
)

z
z

對
考
托
兒
所
需
求

(
N
U
二
二
七
七
)

對
考
育
嬰
所
需
求

(
N
I
-
-一
一
四
八
)

軍
假
期
指
產
假
/
育
嬰
假
/
育
兒
假

零
零
零
指
工
作
場
所

J
Z
E
F
n
o
)

資
料
來
諒

•. 

王
麗
容
，

一
九
九
九

問
﹒
四
三
五

三
﹒
八
一
六

四
﹒
。
三
七

四
﹒

O
二
個

四
﹒
三
九
一

四
﹒
三
五
九

四
﹒
。
一
一
一
一

三
﹒
八
二
七

四
﹒
三
六
四

四
﹒
一
五
。

四
﹒

O
七
二

四
﹒
二
五
三

四
﹒
四
一
五

四
.
四
二
二

三
﹒
九
八
六

四
﹒

O
二
九

四
﹒
二
五
八

三
﹒
七

O
五

三
﹒
六
三
五

三
﹒
八
六
九

四
﹒
一
一
三

三
﹒
八
五
二

三
﹒
八
一
四

三
﹒
七

O
六

四
﹒
二
二
五

四
﹒
二
二
六

七六四六四二一三八三 O 五一

組
內
排
序

六五七五八二一九四三 O 二九

四一
一
一

五
(
育
嬰
假
)

L
、七一

一
六三三五四七一

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一三五四二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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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他
山
之
石
，
可
以
攻
錯

.. 

各
國
托
兒
服
務
之
比
較

兒
童
的
福
祉
(
最
佳
利
益
)
與
兒
童
照
顧
是
世
界
性
的
關
懷
焦
點
。
政

府
自
當
考
慮
相
關
育
兒
政
策
，
務
必
非
常
慎
重
，
因
為
兒
童
照
顧
政
策
攸
關

於
家
庭
、
婦
女
及
兒
童
的
褔
利
(
馮
燕
，
一
九
九
五
:
二
六

0
)

。
一
些
發

展
先
進
國
家
及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，
都
曾
在
某
一
時
段
中
遭
遇
到
像
我
們
所
面

對
的
社
會
、
家
庭
、
婦
女
角
色
、
福
利
需
求
等
各
種
變
遷
，
但
是
各
個
國
家

應
對
問
題
的
方
向
頗
不
相
同
。
(
參
考
表
二

l

八
)
。
其
中
美
國
和
英
國
是

屬
於
缺
乏
明
確
家
庭
政
策

(
H
S戶
已
付
印
口
已
吋
丘

z
n
H
E
什

P
R
C

苦
口
ε

)
的
國
家
，
瑞
典
是
有
一
套
完
整
而
明
確
家
庭
政
策

(
2
1古
E
S

已

們
O
S
Z
Z
D
戶
Z
F

自
己
呵
。
。
戶
口
亡
的
國
家
(
自
U
B
∞
門
冒
血
V
E
g
-

戶
。
也
戶

)
，
而
日
本
則
是
為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朝
向
建
立
托
育
政
策
的
例
子
(
馮
燕
，

一
九
九
五.. 

二
六
二

由
於
家
庭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婦
女
就
業
人
口
的
增
加
，
尤
其
是
家
有
學
齡

前
兒
童
的
婦
女
，
使
得
托
兒
服
務
成
為
國
家
擬
定
家
庭
政
策
中
必
須
考
慮
的

要
項
。
依
先
進
國
家
的
作
法
，
兒
童
照
顧
之
提
供
應
朝
向
多
元
化
的
發
展
模

式
，
其
提
供
的
內
容
應
足
以
提
供
家
庭
彈
性
的
選
擇
。
同
時
尚
需
和
教
育
行

政
系
統
充
分
的
配
合
，
將
兒
童
照
顧
視
為
教
育
工
作
的
一
環
。
此
外
，
親
職

假

(
3『
g
S
H
E
ω

〈
0
)
的
提
供
，
對
嬰
幼
兒
父
母
或
祖
父
母
而
言
，
既
可

滿
足
兒
童
照
顧
的
需
求
，
更
有
助
於
親
子
關
係
的
建
立
(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
LA 、

4
4

區

四
)
。
以
下
就
各
工
業
國
家
，
如
法
國
、
美
國
、
英
國
、
瑞
典
、
西
德
以
及
發

日
本
等
各
國
就
父
位
育
嬰
假
/
產
假
、
托
兒
法
規
、
托
兒
服
務
現
況
、
行
政
叮
叮

體
系
、
托
兒
服
務
功
能
、
影
響
托
兒
服
務
選
擇
的
因
素
、
照
顧
孩
子
責
任
歸
刊

侈
的
小

屬
及
托
兒
機
構
人
員
資
格
訓
練
及
薪
資
福
利
等
各
項
，
來
與
我
國
托
兒
現
況
八

十

來
進
行
比
較
分
析
(
參
見
表
二
至
八
)

n
凡h

tJ 

、
(
入
每
貢
嬰
假
/
產
假

先
進
國
家
對
於
三
歲
以
前
兒
童
的
照
顧
政
策
，
自
九

0
年
代
之
後
，
逐

漸
發
展
為
產
假
、
親
職
假
(
或
育
嬰
/
兒
假
)
政
策
和
兒
童
照
顧
服
務
相
互

整
合
的
措
施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對
於
兒
童
照
顧
的
需
求
經
由
兩
個
途
徑
來
解
決
，

一
為
親
自
照
顧
或
委
託
親
戚
照
顧
，
另
一
為
替
代
照
顧
，
前
者
必
須
由
國
家

所
訂
定
的
產
假
或
育
嬰
/
兒
假
制
度
來
落
實
，
後
者
則
需
擴
增
兒
童
照
顧
措

施
及
落
實
照
顧
之
品
質
來
達
成
(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
一 282一

目
前
在
工
業
國
家
，
除
美
國
外
，
英
國
、
法
國
、
瑞
典
、
西
德
及
日
本

皆
有
產
假
及
育
嬰
/
兒
假
的
規
定
。
除
了
給
予
產
假
及
育
嬰
/
兒
假
，
以
鼓

勵
父
每
親
自
照
顧
，
並
確
保
其
日
後
恢
復
工
作
的
工
作
權
(
如
瑞
典
)
。
有

些
國
家
(
如
法
國
、
英
國
、
日
本
)
也
提
供
父
母
親
親
自
照
顧
小
孩
而
仍
能
中

免
於
經
濟
壓
力
的
措
施
，
也
就
是
提
供
兒
童
照
顧
年
金
，
來
幫
助
父
每
因
居
民

家
照
顧
兒
童
，
所
面
臨
的
經
濟
壓
力
。
美
國
以
賦
稅
優
惠
來
提
供
協
助
(
在
明

$
八
、

O
O
O
至
二
二
、

O
O
O

之
間
不
予
扣
稅
)
，
並
且
每
一
位
小
孩
有
吋

年
RA 

$
一
、
O
O
O
的
扣
除
額
。



二
、
找
霄
照
務
現
況

由
於
雙
生
涯
(
音
已l
S

門
。
。
己
的
家
庭
以
成
為
工
業
化
社
會
的
主
流
，

於
是
同
時
顧
及
在
家
照
顧
幼
兒
的
比
例
不
高
，
因
此
，
因
應
對
策
之
一
則
是

加
強
托
兒
服
務
的
提
供
，
包
括
量
的
增
加
及
質
的
提
昇
'
機
構
式
的
托
兒
中

心
(
如
托
兒
所
、
幼
稚
園
)
與
家
庭
式
的
托
育
服
務
。

工
業
化
國
家
(
如
法
國
、
美
國
部
分
州
)
，
將
三
歲
及
以
上
的
兒
童
納

入
義
務
教
育
系
統
，
猶
如
義
務
教
育
的
往
下
延
伸
。
這
些
機
構
的
經
費
是
由

政
府
提
供
，
而
且
也
主
要
是
由
政
府
在
運
作
。
英
國
的
義
務
教
育
則
設
限
在

五
歲
。
這
些
國
家
對
兒
童
照
顧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，
是
以
全
民
的
學
前
教
育
為

主
，
再
以
社
會
福
利
來
加
以
補
充
親
職
角
色
功
能
之
不
足
。

在
社
會
福
利
模
式
中
，
各
工
業
國
家
，
除
美
國
以
外
，
主
要
皆
由
中
央

政
府
規
畫
需
求
量
的
服
務
，
再
透
過
地
方
政
府
的
運
作
及
提
供
機
構
以
照
顧

兒
童
。
托
兒
服
務
方
式
則
以
社
區
式
托
兒
、
家
庭
式
托
兒
或
企
業
托
兒
方
式

為
主
(
例
如
德
國
、
法
國

、

瑞
典
、
日
本
等
)
。
這
種
社
會
福
利
模
式
對
兒

童
照
顧
的
主
要
責
任
落
諸
於
政
府
，
由
政
府
確
實
掌
握
托
兒
之
量
的
需
求
，

並
確
實
負
責
督
導
機
構
的
托
兒
品
質
，
以
確
保
這
些
兒
童
照
顧
方
案
對
兒
童

發
展
有
所
助
益
。
美
國
政
府
對
兒
童
照
顧
扮
演
較
消
極
的
角
色
，
主
要
由
地

方
政
府
關
心
兒
童
的
托
育
品
質
，
大
部
分
托
育
服
務
機
構
是
由
私
人
，
包
括

營
利
及
非
營
利
組
織
來
興
辦
。

此
外
，
也
有
企
業
組
織
加
入
對
兒
童
之
照
顧
，

並
提
供
企
業
托
兒
。

ι
占

、
啥
叫
.

民
戶

然
而
，
工
業
國
家
皆
對
於
低
收
入
家
庭
，
或
兒
童
有
疏
忽
、
剝
奪
、
虐
發

待
等
提
供
機
構
式
的
照
顧
，
這
些
類
型
以
英
、
姜
、
日
本
為
代
表
。
一
刊

綜
合
上
述
，
各
國
的
托
育
服
務
將
托
兒
所
與
幼
稚
園
是
以
五
歲
年
齡
來
刊管

m
m

劃
分
，
如
美
國
、
英
國
，
而
日
本
是
以
四
歲
年
齡
來
區
八
刀
。
八

十期

三
、
失
霄
m爪
務
功
鼠

大
多
數
的
工
業
國
家
皆
以
增
加
婦
女
就
業
率
或
就
學
率
(
如
德
國
)
，

為
托
兒
服
務
之
主
要
功
能
，
此
功
能
不
僅
可
以
增
加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，
也
可

以
增
加
其
家
庭
的
品
質
，
更
可
幫
助
職
業
婦
女
增
加
自
我
效
能
(
的
。
口
的
。
。
內

旦
出
口
印
鬥
呵
)
、
自
信
及
自
我
實
現
。

此
外
，
教
育
兒
童
及
協
助
孩
子
社
會
化
，
給
予
孩
子
良
好
照
顧
，
也
是

工
業
國
家
推
廣
兒
童
托
育
服
務
的
功
能
之
一
。
其
目
的
乃
是
藉
由
托
兒
方
案

之
服
務
以
增
進
兒
童
各
方
面
的
發
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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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照
顧
孩
子
的
責
任
歸
屬

工
業
國
家
(
例
如
法
國
、
西
德
、
瑞
典
、
英
國
)
等
都
積
極
於
托
兒
方

案
之
提
供
，
規
畫
及
督
導
，
以
確
實
托
育
服
務
量
的
增
加
及
品
質
的
提
昇
。

中

因
此
，
大
多
數
工
業
國
家
認
為
政
府
應
有
責
任
負
責
照
顧
孩
子
，
國
家
提
供
華

孩
子
教
育
、
醫
療
、
社
會
福
利
、
衛
生
及
營
養
等
之
照
顧
，
以
達
成
其
健
全
叭
叭

的
發
展
。
然
而
，
在
美
國
及
日
本
，
照
顧
孩
子
之
責
任
由
家
長
自
己
負
擔
，

h

政
府
只
對
低
收
入
家
庭
或
殘
障
兒
童
提
供
托
育
服
務
。
八

年開
刀

五
、
失
實
機
構
人
員
資
格
訓
練
及
薪
資
福
利



各
工
業
國
家
對
於
兒
童
照
顧
除
了
積
極
、
擴
增
量
的
提
供
，
同
時
也
致

力
於
品
質
的
提
昇
。
關
於
品
質
的
提
昇
則
有
賴
於
法
令
規
章
來
規
範
托
兒
設

施
標
準
和
托
兒
人
員
之
培
養
和
訓
練
計
畫
(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四

.• 

七
一
)

各
工
業
國
家
(
如
法
國
、
西
德
、
日
本
、
瑞
典
等
)
對
於
兒
童
照
顧
之

專
業
人
員
皆
有
明
文
規
定
，
對
於
托
兒
人
員
要
經
過
專
業
的
教
育
機
構
訓
練

後
，
始
可
擔
任
此
任
務
，
大
都
是
由
護
士
或
幼
兒
教
育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的
教

師
來
擔
任
此
職
務
。

一
般
說
來
，
兒
童
托
育
人
員
的
薪
資
褔
利
皆
偏
低
，
而
且
比
幼
稚
教
育

教
師
薪
資
低
，
工
作
時
問
長
，
沒
有
福
利
，
甚
至
在
美
國
的
職
業
排
行
中
是

倒
數
第
二
名
，
也
是
全
部
行
業
中
離
職
率
最
高
的
。

表

法
國
現
行
托
育
服
務
之
概
況

法 父
母 托

規 育嬰 育

假 n~ 
/ 務

產假 狀

況

一一一一

九九九九

J\ 八八八

蓋哥享有 O章 gif藍 E;君 天藍 藍益哥六
貿

七四三一
年年的的 施
金金托托
給給育育

內|付付法 m
的心案免 費E 可言1;， 二 i1眼 E 藍週藍修戶簽稅 容 l

正自署額

三條
E 例
= 
甘0> 
動呵，

(1) 
口.... 
心•. 
(1) 
自.

(1) 
￡主.

z 
r、
0> .... 
許過

。口

托
育
服
務
狀
況

托
育
服
務
項
況

行
政
體
系

賀

施

~ 

廿

內

﹒
提
供
者
及
需
求
者
皆
有
補
助.• 

需
求
者
有
托
育
費
用
的
拯
減
稅
措
施

﹒
三
歲
以
下
，
每
個
孩
子
可
以
抵
免
五
、O
O
O
法
朗
，
三
|
七
歲
每
年

有
一
0
、
O
O
O
法
朗
可
以
拯
免

.
政
府
提
供
多
種
托
育
服
務
，
三i

川
歲
幼
兒
(
有
九
四
%
)
上
幼
稚
間
，

此
外
，
有
三
分
之
一
兩
歲
幼
兒
也
進
入
幼
稚
園
(
平
均
入
學
年
齡
是
兩

歲
半
)

﹒
幼
稚
園
在
晚
上
六
點
之
後
，
由
學
校
提
供
謀
後
輔
導

.
政
府
亦
提
供
資
金
由
家
長
來
經
營
(
半
官
方
的
幼
稚
園
)

.
幼
稚
圍
有
全
托
及
半
托
之
分

﹒
政
府
提
供
家
庭
托
兒
(
大
多
數
由
地
方
政
府
接
供
，
僅
少
數
由
醫
院
提

供
)
，
立
案
的
家
庭
托
育
(
約
佔
全
部
托
育
服
務
的
九
%
)
，
未
立
案
的
家
庭

托
育
(
約
佔
全
部
托
育
服
務
的
六
%
)

﹒
只
有
鼓
勵
父
母
接
受
立
案
的
托
育
服
務
才
能
抵
免
稅
額
，
可
以
鼓
勵
托

育
機
構
去
申
請
立
案
，
以
便
監
督
與
管
理

﹒
但
是
受
聘
於
孩
子
父
母
在
孩
子
家
中
照
顧
幼
兒
(
平
均
一
小
時
二
十
八

法
朗
)
不
用
立
案

.
在
城
鄉
地
區
，
很
多
孩
子
是
由
親
戚
，
特
別
是
祖
父
母
照
顧

﹒
提
供
托
育
服
務
的
機
構
，
可
以
獲
得
金
錢
椅
助
(
資
金
是
由
營
利
事
業

單
位
所
贊
助
)

-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圓
家
家
庭
津
貼
所
簽
署
托
育
法
案
，
以
增
加
三
歲
以
下
的

托
兒
所
及
家
庭
托
育
中
心
的
數
量
，
以
應
父
母
之
需
求

﹒
窗
家
家
庭
津
貼
所
建
議
兒
童
托
育
費
用
應
佔
家
庭
收
入
的
一
一
一
%
左
右

.
國
家
家
庭
津
貼
所
在
一
九
八
八
年
簽
署
兒
童
法
案
，
希
望
新
增
加
的
托

育
機
橋
服
務
兒
童
至
滿
六
歲
為
止
，
地
方
的
托
育
機
構
提
供
服
務
至
兒

童
滿
五
至
七
歲
，
同
時
並
增
加
補
助
托
育
費
用
，
以
照
顧
全
體
家
庭
，

並
不
是
只
為
雙
生
涯
家
庭

﹒
三
i

川
歲
兒
童
免
費
上
幼
稚
園

﹒
一
九
八
八
年
，
0
|
三
歲
兒
童
收
托
率
二
四
%
'
三
|
五
歲
兒
童
收
托

率
九
五
%

﹒
隸
屬
教
育
部

﹒
公
共
健
康
及
街
利
部

﹒
社
會
事
務
部
的
國
家
及
地
方
家
庭
津
貼
所
(
鬥
嵩

h
v
Z〉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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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托育 任 m~ ß& 1可 E育托E 托務孩 務種
及機 的因 育

薪構 子 選素 務 ß& 
資人 是 鐸影 功能 務
福和l 員資

誰 響
的 托 狀

格

實 育
況

有機所 教中的政 政經人化文 提增讓父 幫孩提
資構長 育央場府 治控 濟口 供加助供
格人 部政所主 狀結傳 衛生母父 給 賀
限數在 與府要 如j 況精統 生育可每 一
定超此 最會事士 給分權 XEE E 保健率以由自 外出 般

施過四 事業 由 家

教 減工 庭
O 工 務部 地方 育

少或 選擇作, 作 內

人作
部

為
'五 缺政 及 避 的己自 加糟以

照
廿，子、可，

應年 乏府 社 免 顧

聘以 協，
會

造成 幼
用上 調並 事 生勞 兒
教的 贊 務 殘 活動 ' 
育醫 助 部 障 方力 都少
人師 民 來 兒 式
員或 問 負 童 分是給護士 輿 實提

辦
托 供
兒 及 特殊些ß& 監
務 管

照

需求的顧

幼
兒

資
料
來
源

.. 

1
i
F
O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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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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叮
﹒
(
5
2
)

n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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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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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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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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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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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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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
n
F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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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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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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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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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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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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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H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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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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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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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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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H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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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o
l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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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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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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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﹒
(
日

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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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-
p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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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g

門
口
F
O
口
已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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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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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口
E
O
H
Y
E的
y
u
間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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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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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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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
、
戶
(
盟
的
﹒
)
﹒
口

2
2
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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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O
門
呵
O
E
m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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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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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口

u

門
口
汁
。
門
口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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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O
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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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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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門
的
H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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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
∞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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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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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王
麗
容
，
婦
女
褔
利
需
求
評
估
報
告
，
民
八
三
，
頁
六
三
。

表

美
國
現
行
托
育
服
務
之
概
況

托 托 行 法 托
育 育 政 規 育

ß& ß& 體

務 務 系 ß& 
狀 功 務
況 能

狀

況

一工美政地許除對地例家 (4) (3) (2) (l)種四主 增社幼兒教照 五五 O 不給月只沒

九作國府方多了貧方小庭式托在家家庭托育親戚顧照 加會兒童育顧 鼓鼓 五予如予無薪 有有九地有有政是 E 窮政 兒 成福教福及孩 之之 O 低五產 實O年)點一些對托府提非白色。家庭府蹦 托兒竺所顱照 要照 人利育手1Jii'士子 後前 以稅收水州假
的會 才由 驚。入給付為認及?首企兒供管外提心 是三茹三三墮 就化 納社 助並家 育 施

業服證幸IJ '供孩子 較非%媽四五一 業 入會 照旦庭的產嬰
二托提務照組各前 ~:::::%%歲

率 學福 顧政高假婦單 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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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的要$ 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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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訓托育 任 ßfî ßfî 何
托務 務的種囡

及機 孩 育

薪構 是子 選擇 男青 ßfî 
資人
褔干Ij 員 誰的 影響托育 務

狀格資
資 況

沒入大有資 來政大 社政經意

有醫 為$ 是都 三五格範 照府 R多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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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四
、
英
國
現
行
托
育
服
務
之
概
況

托 法 父 托
服育 規 母

育 育

務 嬰(按 ßä 
現 務
況 / 

產 狀
假 況

育照四一三延辦少托接三二二由福政戚其有織有規私 一九 一九 久有很 上工為產母:庭這顧三九歲伸，數兒受 I I 鼓地和j 府家餘些助的定立 作兩 迎了 假幾乎中 親產幼%八以至三並地所托四三以方 提中幼是 由，托 七四 賀
照兒 八下學自方每兒鼓鼓下政 供 兒企 父但育 一九歷 年合產 前
顧者 以 年幼親家政日所有有有府 有 是業 母給機 家年 年家 的史 以一 施親 O 兒家長府工的四三二提 限 由托 一予構 上; 假條件 有一 一)戚 |大庭付鍵作照九一 O 供 的 親兒 齊輿補助 最 庭所庭捕令法及:其是 三多或費供一顧%%%托 托 戚， 普 (兼驗 母， 半可享 過產後二 內
私 歲在危﹒幼 O 兒育、政辦過 得補 助規
立自兒私險政兒小 所服奶府家的

甘F句

托靈童人因府照峙 的務媽沒庭是 助法案定母
兒父 收托子對顱， 補 . 照有 托 家 親 週至過
所母托育家於 2最大 助沒顧補兒庭 享 ?少的
'照司E 機庭特庭托 多 有，助，托 有 一工產
再顧二構殊數 燒地再兒 產 -'--作每 年{按
其"'" 0 需育幼 創點騁 假 1: 金次最%五要)接兒 供包請由 時週給付
為為，歲兒， 應括 學父 )超
奶普 三開 童大受 ' 在 前 母 至過(

媽遍 |始 授多半 提 幼 教育 付贊 少緻持 一-'-- 歪阻照， 五義 供是自 供 兒
1: 塑顧其 鼓務 托由的 補 家 老 ' 

次 兒教 育私收 救 中 自用 政 工時 δ
是 章育 服人托 或 或 ' 府 作 {固家 收 務機 減 送 政 並 五並月
庭 托 才講 稅 往 府 沒 年以 積持)托 司E 現輿 的 親 有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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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~~ ~~何 托
務 務經 政 育 托
孩 的因 體

ft~ 育
子 選素 系 務

ft~ 是 揮影
現況誰 響 務

的 托 狀
責 育

況

2 l 優 父政 (4) (3) (2) (1)地 政經婦意 向自對則主見定地五城與 EE 謀私家
避母單先母府為提安調方 策濟女識 歲歲 機於私，定至方葳鄉辦於後立庭
免稅親接或只家供置查政 與就型 以以 精經立但家少政之差 兩托托托 賀
母生家雯，自提庭家孩、府 品i 業態 後前 式濟托執庭每府 前距 歲機育兒育
親病庭政己供托庭子評對 會

變育行托三由不大 以所及
因 府付部育托 佑家 變 教健 還機敏育{困於提， 下搞中 大托 施
H自 所資分人育 及庭 進 育康 及格督需月經供大 約兒
顧 設或，員人 選托 m~ 部 愈益Æ 不要要費幼部 需或是所 內
f主 立利大及員 擇兒 識乏夠有對及兒分 要在佔皆

子 的用多幼的 家及 術 型監 立家人教集 專遊五要
甘#τ， 

l而 托自數兒支 庭奶 平IJ 態 督 ~庭 力育中 業戲%立
拉J又怎 育已是組符 托媽 部

改及 '照缺 在 的高圈 , 案
瘋 般的家緣與 育實 變支 及顧少 都 機(體其餘或 務社長 ， 建 人施 ，持 對機對 會

使 會自協議 員 日 機 檔 家 地 構平ý.}J
家 文己調 後 構訪庭 直 人均兒
庭 持負並 托 設視托 員每是半多破 網擔發 育

施也 次一 育或 ，天
f作 給照展 ft~ 於主

來顧適 務 有)托 是一 日
尋幼宜 會

清 兒 響影星托或
求兒的 由 楚 所
照的活 家 的 監 有 丕 在
顧實動 庭

設 督

飯人 玄'J ﹒ 學校幼任 式 立
規兒。 走 原 意)時 的

訓托

練及機育 托
育

新鱗
ft~ 資人

福干IJ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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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只沒時家低甚 O歲大多數
要要有司11 閑庭)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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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過線長顧 的主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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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小白費母
即時領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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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五

西
德
現
行
托
育
服
務
之
概
況

法 父
規 母 托

育 育

假嬰 ft~ 

/ 務

產 狀
假 i兄

母一一 的父母
親九九 工母親
與八八 資或產 實
1.IJ 八六 祖{假
兒年年 父有

施i呆托頒 母二
護兒 佈 叮十
及所育 事六 內

女及嬰 有過

性家假 仁， 容
的庭 個並
權托 月享
利 兒 的 有

法教 育全

;f育 嬰薪

(九 健與 假並 給付

間康 獲

九 預 得
)防 其

法 τ 
案 作

的

九
O 
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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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訓托 任 ßIil. ßIil. 1可 托 1T 托
托 l及機育 務 務種 育 政 育

孩 的因 ßIil. 體 RIil. 育
薪構 子 選素 務 系 務

資人 是 f軍影 功 現說 ßIil. 
褔員 誰 響 能 務;
'flj 格資 的 托 狀 l

責 育

況

通托衛星lIJ 托 衛國 經 提構托

歲歲
%一兒法兒其來現二托歲有的 負八每托

風兒生來兒 生家 濟 高，兒 九童，並餘可有馬兒， 責九親上 兒
，機及提機 及負 與 女以所 以以 八 鼓沒幼以托克所現托硬體 % 所 賀
衛揹生供構 營責 社 性補提 後前 六 勵有兒充兒/的在兒 是上班或 是
生也活孩是 養教 會 就充供 年 學向大分所一照往所，社 主
狀受的子教 的育 變 學家幼 教健 ? 校官多的有天顧下收托 現所區 要 施
況衛自身育 照及 遷 /庭兒 育康 建方自提七，及 在長托學提
及生立體單 顧 養護 就教教 部部 二 立立母供、而教育是 己負兒 供 內
營保 、位 業育育 歲 幼案親托五平 與幼責軟 監 照
養健 認， 以幼 率與 財 兒 稚，照兒五均 , 顧 甘，于悟，

午部 知照 及兒 社 政 童 圓白顧所五每免 稚體其 三

餐和 門的 、顧 避的 會 及 收托 的父:給所天收 費 園合 ) 是餘 歲
情者 免5:! 責任 化 管 設母家每， 以

午監 緒要 功 理 率 胞付庭一可入父 {并 自 下睡督 的有 章， 能 部 '贊托幼供是母 了 1ì: 且 幼

' 發老 發提 . % 以，兒兒八一只 . 業 兒
伊l 展師 生意 供教 托 ' 容費只

一%的幼 二馬三三 負食物擔
以 負 的

~D 以的 兒

五

納用佔 往 責托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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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六
瑞
典
現
行
托
育
服
務
之
概
況

峙
。
可

口
必
門
。

呵
。
己
口
開

父母脅要飯 托
育

ßIil. 
/ 務產

假 狀

祝

育半職 父月父應母父
嬰 當主母新親親
假， 一的在有 實可十在 1些方家醫院 二
以自二個{育嬰中按 育的允可庭成生過的 施
父月 嬰許員產產

母一 假在 後完假並 內

視他們 / 事可 , 母
四並親 ，付O 九 廿"句

日草生可

需耍驗的給付有 有九產完 在臀院
來補償 年 O 後 的% 
分金%有全工

配使年金亡的九 家資
面工個 在

用) 資月
月(

起
全 全
職 職

星
' 或

-/4、- 期

個月 ' 
八 通以
個

期六十八第刊季及發區社一 288一月六年八十八國民華中



托 行 托 法
育 政 育 規 托
ijlQ 體 ijlQ 育
務 系 務
功 現 ßIQ 
能 況 務

狀

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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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托 提， 有托嬰中 令予 共訓 親成或, 兒 並 並 機 政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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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長求養業們女禁女動雇措施育男
貼子一育主上佐止性勞條件 主 女
及天未不能讓 班勞女 要 勞 實

三次二滿 時工性工 事前 動

或子子次一 悶在勞產 為者
施在至歲孕外生工前 公

以F 歲三 少各 要兒 婦從事 勞動的 產後 在休業期間 六有
布 能

休 達 內

享前以三的 可 週

假翊的薪闊水
flJ 

有錢月 每， 組十分的 女佐勢動 齡有當生 總勢日、 轉要求s經以a 休業及 主研M 芷 教養 甘何句

幼

O 人享育者產動 旺制 兒

' 
、 有兒 , 喃及有的 動及自 後幫i 

' 雇
O 每時除 易的 三 休假 主

O 月間休息了 十學 要

O 五 深業天 結 縮短E定T 日、 工夜務被產 後束
幣的 O O 時作工。解後

開外 作展雇有 的

兒 O 主 八 自己 動

津重 幣日 ' 不能 週 置 務

還 產 和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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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園均業員 童童 社策 性社 主佔全在幼 一、在下 法法
的教年或的 及

會

參會與 用為 一兒、 五一托兒 規
廚師收地資 父殘 變 與化教 了實九保延喜八九 跑

於約入方格 母障 遷 社的育 (呆童九育長 五九以
文有約都是 負兒 會功使 育 三、時間所三保所育 內
部每每道由 擔童 勞能兒 勞 2 年兒間年
省月月府厚 比自 動童 動者 五童保育 托原四 廿自~

所十十縣生 例較 家國 獲 星為 月謀 育則月，
轄管 萬八 萬三 事知 省有 加增 得良 的 鐘 容針內對父 上 幼大， 孩~日 夜一日稚
, 幣日幣日實所 地 就好 子誼現輪導聞 天服困
需 施承 而方 業的 可(保 托務對 及
耍的認 殘公 著E 身 設服豈育育企
有相相保的 障共 ，心 置 務 、母八象業
幼當當母保 兒團 發 保%人俱樂長草業 小一托
稚台台考母 童則 體及 展 育教部時時、兒
教幣幣試培 設一)間 ，六為
育四三合訓 自 父 備 、等保育 有必 O 主
教師 萬多 萬多 格校學 圓 母 ' 九 下列之 要四家 個 由 四 、 時由
資 ' 負 人 政 九企八
格

保 擔 共 府 、 業政保二
。 養母 此 同 負 O 托策育所 四

倒 負 擔 O 兒人
』申圈......10-

主
、

4
4

區

資
料
來
源
﹒
發

l

厚
生
省
兒
童
家
庭
周
編
集
，
兒
童
福
祉
六

情
平
成
六
年
版

，
一
九
九
三
。
晨

2
福
祉
士
要
請
講
座
編
集
委
員
會
編
集
，
改
訂
社
會
褔
祉
士
要
請
講
座
四
，
悴

ZJ 

一
九
九
二
。
第

3

勞
動
省
婦
人
局
編
集
，
勞
動
女
性
實
惰
，
一
九
九
一
一
一
。
机

4

總
理
府
編
集
，
婦
女
施
策
指
針
，
一
九
九
-

5

總
理
府
編
集
，
女
性
、
現
狀
、
施
策
，
一
九
九
四
。
期

6

日
本
婦
人
團
體
連
合
會
編
集
，
婦
女
白
書
，
一
九
九
三
。

7

一
番
瀨
康
子
編
集
，
別
冊
，
一
九
九
二
。

8

厚
生
統
計
會
編
集
，
國
民
、
褔
祉
、
動
向
，
一
九
九
二
。

參
、
我
國
托
育
服
務
現
況
及
沿
革

- 292 一

我
國
托
育
服
務
的
發
展
過
程
是
先
有
幼
稚
園
(
民
國
十
一
年
的
新
學
制

，
再
有
托
兒
所
(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的
托
兒
所
設
置
辦
法
)

，
早
在
民
國
二

十
三
年
「
家
庭
總
部
」
模
擬
家
庭
方
式
，
對
需
要
幫
助
的
貧
苦
家
庭
兒
童
施

以
生
活
教
育
成
為
正
式
托
育
機
構
以
來
，
托
育
服
務
與
幼
稚
員
的
釐
分
早
就

不
夠
明
顯
(
馮
燕
，
一
九
九
五
)

。
至
令
，
托
兒
所
與
幼
稚
園
依
「
托
兒
所

設
施
規
範
L

與
「
幼
稚
教
育
法
」
皆
以
「
促
進
兒
童
身
心
健
全
發
展
」
為
宗

由
1

旨
，
兩
者
在
其
設
立
的
原
意
都
強
調
「
教
育
」
與
「
保
育
」
功
能
的
兼
具
。
華

雖
然
托
兒
所
與
幼
稚
園
隸
屬
於
內
政
部
與
教
育
部
，
接
受
不
同
法
規
之
規
範
叭

與
管
理
，
但
實
際
兩
者
皆
有
兒
童
教
育
及
補
充
家
庭
親
職
角
色
功
能
的
不
足
。
心
川

事
實
上
，
幼
兒
對
於
自
己
上
托
兒
所
或
幼
稚
園
也
分
不
清
楚
，
他
們
的
認
知
八

是
去
上
學
，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，
甚
至
業
者
普
通
認
知
上
托
兒
所
是
讓
兒
童
去
叫

nA 



玩
，
而
上
幼
稚
園
是
為
日
後
上
小
學
的
教
育
準
備
，
但
家
長
普
遍
偏
好
將
孩

子
送
往
幼
稚
園
就
讀
(
俞
筱
鈞
等
，
一
九
九
六
;
王
麗
容
，
一
九
九
九
)

此
種
趨
勢
顯
現
托
兒
所
對
家
長
的
吸
引
力
較
不
利
於
幼
稚
園
。

就
托
育
之
培
育
而
言
，
托
兒
所
之
保
育
人
員
遠
不
及
幼
稚
園
師
資
。
對

幼
稚
園
師
資
的
培
育
，
自
民
國
七
十
年
頒
佈
「
幼
稚
教
育
法
」
，
隨
後
民
國

七
十
二
年
又
接
睦
相
繼
公
佈
施
行
細
則
，
獎
懲
辦
法
與
教
師
登
記
檢
定
及
遴

用
辦
法
。
為
了
配
合
法
令
之
實
施
與
推
廣
，
在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師
專
二
年
制

幼
師
科
專
生
，
七
十
八
年
起
師
院
幼
教
系
成
立
。
凡
此
種
種
又
確
立
師
範
體

系
的
教
育
管
道
，
不
但
彰
顯
了
幼
師
培
育
政
策
之
推
行
績
效
，
同
時
也
提
供

了
優
勢
的
培
育
環
境
，
更
增
加
師
資
的
提
昇
與
素
質
的
齊
一
化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
托
兒
所
教
保
人
員
的
培
育
仍
是
侷
限
於
高
職
、
專
校
的
幼
保
科
、
大
學
的
幼

保
系
、
青
少
年
兒
童
福
利
學
系
及
生
活
應
用
學
系
等
提
供
師
資
養
成
的
途
徑
。

因
此
，
保
育
人
員
的
素
質
自
然
參
差
不
齊
(
穆
仁
和
，

一
九
九
九
)

縱
然
托
兒
所
與
幼
稚
員
的
師
資
來
源
雖
有
不
同
，
但
其
培
訓
課
程
或
師

資
遴
用
資
格
並
沒
有
太
大
差
異
。
幼
稚
園
師
資
依
「
教
師
登
記
檢
定
及
遴
用

辦
法
第
七
條
」
規
定
之
資
格
任
用
，
其
最
低
條
件
為
高
級
中
學
以
上
學
校
畢

業
，
曾
修
習
幼
稚
教
育
專
業
科
目
二
十
學
分
以
上
成
績
及
格
者
。
民
國
八
十

四
年
在
師
資
培
育
法
及
教
師
法
未
修
改
通
過
時
，
許
多
大
專
院
校
幼
保
相
關

科
系
可
以
用
曾
修
習
過
二
十
學
分
以
上
之
專
業
課
程
申
請
教
師
登
記
檢
任
，

並
合
格
任
用
幼
稚
園
教
師
及
領
有
教
師
證
;
而
托
兒
所
保
育
人
員
之
任
用
以
「

托
兒
所
設
置
辦
法
第
十

一
條
」
所
規
定
之
最
低
資
格
也
是
高
級
中
學
及
高
職

社區

畢
業
者
，
曾
修
習
幼
兒
教
育
二
十
學
分
或
參
加
保
育
人
員
專
業
訓
練
三
六

O

發

小
時
合
格
者
，
如
是
，
托
兒
所
之
保
育
人
員
品
質
與
幼
稚
園
相
較
，
應
是
相
村

去
不
遠
(
穆
仁
和
，
一
九
九
九
)
。
但
是
有
幼
稚
園
資
格
的
幼
師
可
以
有
保
刊

育
員
之
資
格
，
並
可
沒
在
托
兒
所
工
作
，
只
是
以
往
在
托
兒
所
工
作
之
年
資
叫

不
予
計
算
，
反
之
，
托
兒
所
工
作
之
保
育
人
員
並
不
能
在
幼
稚
園
工
作
。
然
卅

而
在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教
師
法
、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師
資
培
育
法
及
教
育
學
程
師
期

資
設
立
標
準
相
繼
頒
佈
之
時
，
將
幼
稚
園
教
師
提
昇
至
大
專
及
以
上
的
學
歷
，

培
訓
管
道
以
各
師
院
幼
教
系
及
大
專
院
校
的
幼
教
學
程
(
得
修
習
二
十
六
個

學
分
，
並
實
習
一
年
)
;
反
觀
托
兒
所
保
育
人
員
之
資
格
在
民
閏
八
十
二
年
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改
之
後
，
在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內
政
部
頒
佈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一

內
唱U

員
資
格
要
點
及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之
訓
練
課
程
規
定

.. 

見
鈞

童
褔
利
保
育
人
員
包
括
:
l
專
科
以
上
兒
童
福
利
科
系
及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者
;
­

Z
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畢
業
，
並
經
主
管
機
關
主
(
委
)
辦
之
兒
童
福
利
保
育
人

員
專
業
訓
練
合
格
者
(
五
四

O
小
時
)
.• 
3
.
高
中
(
職
)
學
校
幼
兒
保
育
、

家
政
、
護
理
等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，
並
經
主
管
機
關
主
(
委
)
辦
之
兒
童
福
利

保
育
人
員
專
業
訓
練
及
格
者
(
三
六

O
小
時
)
.• 
4

普
通
考
試
，
丙
等
特
種
中

考
試
或
委
任
職
升
等
考
試
、
社
會
行
政
職
系
考
試
及
格
，
並
經
主
管
機
關
主
華

民

(
委
)
辦
之
兒
童
福
利
保
育
人
員
專
業
訓
練
及
格
者
(
三
六

O
小
時
)
.. 
E

國

高
中
(
職
)
學
校
幼
兒
保
育
、
家
政
、
護
理
等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未
經
訓
練
者
，
心
戶

或
非
相
關
科
系
經
兒
童
福
利
保
育
訓
練
及
格
者
(
三
六

O
小
時
)
，
得
聘
為
八

年開
刀

助
理
保
育
人
員
。



就
上
列
的
規
定
來
看
，
尤
其
在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以
後
教
師
法
及
師
資
培

育
法
公
佈
之
後
，
幼
稚
園
教
師
之
資
格
較
齊

一
化
，
而
托
兒
所
保
育
人
員
之

資
格
較
為
參
差
不
齊
，
誠
如
穆
仁
和
三
九
九
九
)
所

一
一一曰
:
保
育
員
比
起
幼

師
之
素
質
不
如
在
於

.. 
l

先
天
培
育
環
境
不
良
(
如
法
規
及
培
育
的
師
資
養

成
管
道
)
，
及

Z

後
天
培
育
體
系
管
道
不
暢
(
教
師
資
格
的
認
定
及
進
修
管

道
)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內
政
部
在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十
月
頒
布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
員
之
訓
練
要
點
規
定
凡
在
職
及
即
將
就
職
之
保
育
人
員
或
社
工
員
應
接
受
三

六
O
小
時
(
所
長
二
七

O
小
時
)
之
在
職
/
職
前
訓
練
以
取
得
專
業
人
員
之

資
格
證
書
，
以
提
昇
保
育
人
員
之
教
保
品
質
。
而
受
訓
單
位
則
委
託
大
專
院

校
友
訓
練
保
育
人
員
之
經
驗
者
辦
理
，
其
中
有
些
學
校
(
如
輔
大
、
文
化
、

靜
宜
、
實
踐
、
屏
技
)
皆
有
同
時
興
辦
幼
稚
學
程
，
而
所
訓
練
課
程
(
三
六

。
小
時
)
又
相
當
於
二
十
學
分
，
只
是
因
為
體
制
不
同
，
不
能
折
算
學
分
。

其
中
保
育
員
之
來
源
又
分
為
高
中
(
職
)
及
大
專
相
關
或
非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
之
成
員
。
就
保
育
員
及
幼
師
在
此
比
較
之
下
，
在
接
受
兒
童
福
利
之
專
業
人

員
資
格
之
保
育
員
時
可
以
相
當
教
師
法
及
師
資
培
育
法
公
佈
以
前
的
幼
師
(

有
些
是
從
幼
進
班
或
幼
二
專
管
道
)
之
專
業
訓
練
，
或
可
以
相
當
於
幼
教
學

程
(
二
十
六
個
學
分
加
上
一
年
實
習
)
的
專
業
能
力
。
但
是
由
於
有
些
保
育

人
員
只
是
高
職
之
相
關
幼
保
科
畢
業
，
加
上
培
訓
管
道
不
同
或
不
能
符
合
教

師
法
所
規
定
要
大
專
以
上
的
資
格
，
所
以
保
育
員
被
拒
於
有
幼
師
的
資
格
。

肆
、
幼
托
的
分
與
合

士
、

4
4

幼
兒
教
育
應
採
取
單
軌
制
或
雙
軌
制
，
一
直
是
眾
說
紛
耘
。
從
廣
義
的
組

角
度
來
看
，
幼
兒
教
育
是
一
種
非
正
式
的
教
育
，
應
包
括
托
兒
所
與
幼
稚
園
叮
叮

(
邱
志
鵬
、
陳
正
乾
'
一
九
九
九
)
。
從
大
多
數
的
工
業
化
國
家
還
是
執
雙
刊

妙
的
用

軌
制
較
多
，
除
了
丹
麥
困
規
定
七
歲
以
前
不
能
教
學
，
所
以
保
持
其
單
軌
制
。
八

而
雖
然
執
行
雙
軌
制
(
教
育
及
褔
利
)
之
功
能
，
實
應
包
括
教
育
兒
童
及
補
卅

充
親
職
教
育
功
能
不
足
的
兒
童
照
顧
功
能
。
我
國
因
隸
屬
不
同
行
政
單
位
!
期

教
育
部
與
內
政
部
，
接
受
不
同
法
規
管
道
，
但
是
實
際
執
行
之
課
程
及
功
能

卻
是
重
疊
的
，
因
此
造
成
現
有
托
育
服
務
之
紛
亂
。
因
此
，
在
民
國
八
十
七

年
七
月
二
十

一
日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開
幕
典
禮
，
行
政
院
院
長
指
示
:
「

廣
設
托
兒
設
施
，
並
整
合
托
兒
所
與
學
前
教
育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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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於
國
家
對
於
幼
兒
教
育
(
照
顧
)
沒
有
明
確
的
政
策
時
，
加
上
現
有

兒
童
托
育
體
制
劃
分
(
或
因
年
齡
或
功
能
)
不
清
楚
而
導
致
功
能
重
疊
，
幼

托
是
該
分
、
該
合
，
個
人
提
出
下
列
的
看
法

.. 

一
、
基
於
國
家
整
體
兒
童
照
顧
體
系
的
建
立
，
可
以
考
慮
國
家
教
育
往

下
延
伸
一
年
，
而
劃
分

O
l
五
歲
屬
於
兒
童
照
顧
體
系
，
六
|
八
歲
屬
於
幼

稚
教
育
體
系
，
但
前
提
應
將
小
學
一
、
二
年
級
教
學
幼
兒
化
，
而
不
是
將
五
中

l

六
歲
幼
兒
教
育
小
學
化
。
幼
稚
教
育
應
屬
於
半
天
班
之
教
學
，
其
他
則
有
華

民

兒
童
照
顧
體
系
來
補
充
親
職
角
色
照
顧
不
足
的
托
育
。
國

二
、
維
持
原
有
幼
教
兩
軌
體
系
，
各
執
其
應
有
的
功
能
，
嚴
格
執
行
現
似

有
之
法
規
規
範
'
並
做
明
確
的
功
能
認
定
。
縱
然
我
國
立
法
已
有
清
楚
的
雙
八

軌
制
之
規
範
，
但
是
從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頒
布
托
兒
所
設
置
辦
法
以
來
，
造
成
一
行

nA 



法
律
、
制
度
與
現
況
的
差
距
，
更
造
成
政
府
主
管
單
位
所
規
範
及
現
有
業
者

所
做
之
間
的
差
距
，
政
府
官
員
說
業
者
不
遵
守
法
規
，
違
反
作
業
，
而
業
者

說
法
規
不
符
合
需
求
，
紛
紛
耘
耘
及
困
擾
迄
今
未
能
獲
得
妥
善
解
決
。

三
、
為
其
符
合
幼
兒
之
最
佳
利
益
，
不
衝
擊
現
有
業
者
生
存
空
間
，
並

就
資
源
公
平
分
配
及
教
保
兼
俱
之
原
則
下
，
可
考
慮
依
據
兒
童
年
齡
為
整
合

之
分
界
點
。
依
據
法
規
，
幼
稚
園
與
托
兒
所
對
四

l

六
歲
的
兒
童
所
提
供
的

服
務
是
相
同
的
，
甚
至
有
不
少
幼
稚
園
之
業
者
也
實
際
擴
充
至
對
三
歲
及
以

下
兒
童
的
托
育
。
既
然
是
相
同
的
服
務
，
則
不
必
受
兩
種
法
規
及
不
同
行
政

單
位
所
管
理
及
規
範
'
因
此
個
人
建
議
以
三
歲
為
年
齡
之
分
界
點
，
並
將
兒

童
照
顧
體
系
之
業
務
事
權
明
確
統

一
，
以
利
行
政
管
理
。
三
歲
以
前
隸
屬
社

政
單
位
主
管
，
並
分
別
設
置
。
|
二
歲
之
「
托
嬰
兒
」
及
二
|
三
歲
的
「
幼

嬰
兒
托
育
中
心
」
並
配
合
家
庭
襯
姆
，
及
其
他
托
育
之
政
策
將
三
歲
以
前
之

幼
兒
定
位
於
保
育
之
托
育
服
務
;
而
三

i

八
歲
之
幼
童
教
保
工
作
整
合
原
有
「

托
兒
所
」
及
「
幼
稚
園
」
統
稱
為
「
幼
兒
園
」
'
隸
屬
教
育
單
位
主
管
。
在

此
方
案
之
原
則
應
考
量

.. 

整
合
後
之
「
嬰
幼
兒
托
育
中
心
」
及
「
幼
兒
園

」
，
其
設
施
規
範
應
就
托
兒
所
設
置
辦
法
或
重
新
通
盤
檢
視
，
在
不
影
響
公

共
安
全
及
教
保
品
質
之
前
提
下
，
立
案
從
寬
，
以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學
前
幼
教

托
育
事
業
及
原
有
業
者
，
而
教
保
內
涵
及
師
資
標
準
從
嚴
，
以
提
昇
專
業
素

質
，
並
考
量
師
資
合
流
之
可
行
性
。

幼
托
人
員
之
合
流
的
最
大
困
難
是
在
於
法
規
。
在
現
行
法
規
之
下
，
幼

稚
園
老
師
和
托
兒
所
之
保
育
人
員
是
不
可
以
流
通
，
而
且
托
兒
所
並
沒
有
教

Llh 
、

z
q

區

師
這
個
資
格
。
根
據
現
行
的
「
托
兒
所
設
置
辦
法
」
第
十
條
的
規
定
，
托
兒
發

所
認
定
老
師
的
資
格
不
同
於
「
師
資
培
育
法
」
所
認
定
的
資
格
，
而
且
「
師
叮
叮

資
培
育
法
」
之
老
師
的
養
成
訓
練
皆
比
托
兒
所
保
育
人
員
之
層
級
及
投
資
來
刊

位
盯
干

得
高
。
據
此
，
顧
及
考
慮
托
教
合
一
之
可
行
，
個
人
認
為
實
有
必
要
將
教
保
八

人
員
(
合
併
成
幼
兒
園
之
統
一
名
稱
)
實
有
分
級
之
必
要
性
。
卅

n

月

UBdy 

伍
、
幼
托
人
員
合
流
之
分
級

在
師
資
資
格
從
嚴
(
在
師
資
培
育
法
公
佈
之
後
)
之
層
面
，
使
得
原
有

在
托
兒
所
有
教
師
資
格
(
高
中
職
畢
業
、
曾
修
習
二
十
個
學
分
以
上
或
曾
參

加
保
育
人
員
專
業
訓
練
三
個
月
以
上
、
並
具
有
二
年
教
保
經
驗
者
)
之
人
，

失
去
原
有
教
師
之
資
格
，
而
成
為
保
育
員
。
現
有
之
制
度
規
定
幼
稚
園
教
師

來
自
.. 
l

各
師
院
幼
教
系
畢
業
者

;
Z

各
大
學
附
設
幼
教
學
程
畢
業
及
實
習

一
年
者
。
保
育
員
則
分

.. 
1

高
中
職
非
相
關
科
系
，
修
習
三
六

O
小
時
兒
童
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之
助
理
保
育
員
訓
練
及
格
者
，
及
高
職
幼
保
科
畢
業
者

;
2

高
中
職
幼
保
科
畢
業
並
修
習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保
育
員
三
六

O
小
時
訓
練

及
格
者
，
大
學
非
相
關
科
系
修
習
五
四

O
小
時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訓
練
及

格
者
及
大
學
四
年
(
兒
褔
系
、
生
應
系
、
幼
保
系
)
或
二
年
(
幼
保
科
)
相
制

關
科
系
畢
業
者
.. 
3

持
有
保
育
員
之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資
格
者
，
高
中
職
氏問問

相
關
人
員
年
資
五
年
，
大
學
非
相
關
科
系
年
資
四
年
，
大
學
(
專
)
相
關
科
八

系
年
資
二
年
，
並
接
受
二
七
O

小
時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所
長
訓
練
及
格
者
，
心
川

得
可
聘
任
所
長
。
年

nn Fhd nHU 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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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師
資
培
育
管
道
及
投
資
年
限
不
同
，
專
業
培
訓
卻
相
似
，
合
流
之
後
，
實
有
分
級
之
必
要

性
，
並
要
加
以
制
定
分
級
之
最
低
薪
資
以
資
公
平
。
分
級
之
可
行
方
案
可
參
考
表
九
。
表
九
將
幼

托
(
教
保
)
人
員
分
為
五
級

.. 

助
理
、
一
級
、
二
級
、
三
級
、
四
級
及
主
管
人
員
，
並
以
學
歷
、

年
資
、
訓
練
及
績
效
做
升
級
及
評
級
之
指
標
，
茲
分
述
如
下

.. 

表
九
托
教
合
一
之
教
保
人
員
分
級
制
度
一
覽
表

績 司iI 年 學
安全 練 資 歷

A 
b a 

日時 科幼保 相非闕
保

助育
理員

z • b • z 
BEZ dm E A E 

c b a 
= 五日時四 三 保育員甲

日時 ♀ 時
相關二年相關大專 幼

以

土 申IJ 非科保
年 級

幼

教師

效 i A 

Z露E 
甲二級 一相 級

保

以年+ + 育

上績二
員

b 嚴晶孝可ι# 教師學程大學
級

年 習一 幼

年 種 教
貪

師

x 一 X y x 升等 保甲級 四 碩

以 O 士
博士碩士考 育

上三
時

+ 試
員

飯或
( 

年 年二 級
-。h0• b 幼

五 級
教

甲 u、 + ) 

五
師

著 Y 究三 甲三上 Y Y 年三 =y 
作+著作 級 優或級三 甲 一博級 級博士 四
研+ 年士 + 級
前7t電4 研 五:以 + 五

主 c b • 二 c b a 四三二 c b a 
保育5555 級三年四五 級級級 關大相大學非幼

+年年 以 學相關 保科
上

員

主
年 管

a 

年 幼 教幼師
教師

土
、

f
A
1

區

*
表
格
說
明
.. 

發

l

斜
體
字
代
表
「
幼
托
人
員
」

'
a
b
c
A
X
Y
Z

各
展

代
表
某
學
歷
資
格
的
人
，

a
b
c

以
縱
向
對
照
。
卜
口
(平

s

z

各
級
又
各
分
為
保
育
員
與
幼
教
師
兩
欄
，
則
以
同
級
第

交
流
、
體
系
分
立
完
整
為
原
則
而
設
。

J八

1

「
相
關
」
、
「
非
相
關
」
指
「
相
關
科
系
畢
」
、
「
、
?

非
相
關
科
系
畢
」
。
期

4

本
表
為
座
談
會
討
論
結
果
，
尚
有
進
一
步
討
論
空
間
。

資
料
來
源

.. 

參
考
馮
燕
、
廖
鳳
瑞
三
九
九
九
)
，
幼

托
人
員
證
照
制
度
座
談
會

付
助
理
教
保
人
員

.. 

以
高
職
幼
保
科
畢
業
者
及
高

中
職
非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者
+
受
三
六

0

小
時
兒
童
福
利
卜

n
叫
u

專
業
人
員
助
理
保
育
員
訓
練
及
格
者
。
。

1

叫
一
級
教
保
人
員

.. 

高
職
幼
保
科
畢
業
者
+
受
三

六
O
小
時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保
育
人
員
訓
練
及
格
者
、

大
專
非
相
關
科
系
+
受
五
四

O
小
時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
員
訓
練
及
格
者
、
兩
年
制
及
四
年
制
大
學
相
關
科
系
畢

業
者
及
助
理
教
保
人
員
+
服
務
年
資
二

e
e
-
-三
年
以
上
或
中

手

+
訓
練
三
六

O

小
時
者
擔
任
。
民

同
二
級
教
保
人
員
各
師
院
幼
教
系
畢
業
者
、
各
叫

大
學
修
幼
教
學
程
及
格
者
並
實
習
一
年
，
領
有
幼
稚
園
十

、

教
師
證
者
、
大
專
院
校
四
年
制
幼
保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者

L
F

經
考
試
檢
定
或
具
二
|
三
年
工
作
年
資
或
加
上
專
業
訓
六

RA 



練
-
O
O
小
時
及
格
者
;
高
職
幼
保
科
畢
業
者
取
得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資

格
者
、
大
專
非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並
取
得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資
格
者
，
大
專

兩
年
制
幼
保
科
畢
業
者
+
二
|
三
年
工
作
年
資
，
並
且
考
續
在
甲
以
上
或
+

專
業
訓
練
一
O
O
小
時
及
格
者
。

倒
三
級
教
保
人
員

.. 

由
上
列
二
級
教
保
人
員
+
五
年
工
作
年
資
並
考
續

在
三
優
或
五
甲
以
上
資
格
者
;
透
過
升
等
考
試
及
格
者
或
+
受
訓
二
四
O
小

時
專
業
訓
練
合
格
者

.. 

相
關
科
系
碩
士
資
格
者
+
二
年
工
作
年
資
或
受
訓
二

四
O
小
時
;
或
相
關
科
系
博
士
資
格
者
。

的
開
四
級
教
保
人
員.. 

由
上
列
三
級
教
保
人
員
+
五
年
工
作
年
資
，
績
效

在
三
優
及
五
甲
以
上
;
相
關
科
系
博
士
資
格
者
+
一
年
工
作
年
資
，
績
效
甲

以
上

.• 

或
者
提
研
究
著
作
升
等
通
過
者
。

的
主
管

.. 

由
二
級
及
以
上
教
保
人
員

.. 

高
職
幼
保
科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者

+
五
年
工
作
年
資
，
大
專
非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者
+
四
年
工
作
年
資
，
大
專
相

關
科
系
者
+
二
年
工
作
年
資
並
通
過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二
七
O
小
時
所
長

訓
練
合
格
者
，
或
幼
師
+
二
年
工
作
年
資
等
具
有
實
務
工
作
經
驗
者
擔
任
之
。

叫
以
上
之
分
級
，
就
其
公
平
原
則
，
具
相
同
資
歷
者
應
有
同
等
薪
資
，

即
資
格
一
致
，
待
遇
就
一
致
，
因
此
至
少
要
制
訂
分
級
之
最
低
待
遇
，
而
中

間
之
差
距
可
因
學
歷
、
地
區
需
求
、
績
效
、
年
資
或
其
受
專
業
訓
練
來
調
整
，

以
形
成
不
同
投
資
，
不
同
工
也
應
有
不
同
酬
。

陸
、
結
語

士、4
4

幼
托
合
一
應
朝
制
度
法
令
合
一
的
走
向
來
進
行
，
並
進
而
涉
及
托
教
機
敝

構
合
一
，
主
管
單
位
定
位
清
楚
並
全
面
規
畫
統
一
教
保
人
員
之
職
務
級
，
以
叮
叮

使
托
教
人
員
職
務
齊
一
化
。
托
育
服
務
是
反
映
國
家
對
兒
童
照
顧
的
社
會
及
刊第

家
庭
的
政
策
之
一
，
我
國
托
育
服
務
的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由
於
法
規
設
立
未
能
八

制
訂
完
備
，
致
使
托
育
服
務
機
構
之
功
能
性
規
畫
混
淆
不
清
，
其
間
在
設
立
卅

時
有
因
應
不
同
之
學
齡
前
兒
童
年
齡
、
收
托
時
間
、
提
供
服
務
設
施
或
單
位
期

而
有
其
不
同
之
名
稱
與
功
能
。
撥
諸
世
界
各
發
展
國
家
，
有
教
育
及
保
育
之

兩
軌
制
(
教
育
與
社
會
福
利
)
，
也
有
單
軌
制
，
並
且
在
年
齡
也
有
所
區
分
，

以
美
國
、
英
國
為
例
，
幼
稚
教
育
係
指
五
|
八
歲
之
兒
童
，
而
O
|
五
歲
之

兒
童
則
隸
屬
社
會
福
利
之
兒
童
照
顧
體
系
。
據
此
則
是
國
民
教
育
向
下
延
伸
一

可t

一
年
而
成
為
十
年
國
教
，
並
將
普
遍
設
立
公
立
幼
稚
園
，
並
將
小
學
一
、
二
鈞

年
級
教
學
符
合
幼
兒
化
之
原
則
，
諸
此
問
題
則
要
全
面
考
量
教
育
政
策
及
資
一

源
是
否
可
以
配
合
。
托
育
服
務
也
有
從
功
能
來
區
分
，
例
如
我
國
的
托
教
政

策
，
據
此
觀
點
要
從
法
律
與
制
度
來
認
識
及
區
分
「
托
兒
」
與
「
教
育
」
之

區
別
，
但
由
於
法
律
之
規
範
'
行
政
之
公
權
力
及
業
者
不
能
配
合
，
而
造
成

現
今
托
育
現
況
與
法
律
之
規
範
的
差
距
，
更
造
成
現
有
托
育
執
行
之
困
擾
。
中

托
教
之
區
分
的
第
三
個
方
式
則
以
年
齡
為
劃
分
依
撮
，
例
如
日
本
是
以
四
|
華

民

六
歲
為
分
野
，
為
顧
及
符
合
兒
童
之
最
佳
利
益
，
不
損
害
現
有
業
者
生
存
空
國

問
及
行
政
執
行
之
劃
分
，
這
也
不
失
為
一
種
解
決
問
題
的
策
略
。
據
此
，
為
机

符
合
現
有
托
育
之
現
況
，
筆
者
建
議
以
三
歲
為
劃
分
點
，
分
為
O
i
三
歲
的
八

兒
童
托
育
及
一
-
T六
歲
的
幼
兒
教
育
的
兩
種
兒
童
照
顧
方
式
，
合
而
成
為
我
叫

日
川



國
兒
童
照
顧
體
系
，
各
司
其
職
，
各
顯
其
功
能
。
從
此
一
角
度
為
出
發
點
，

托
教
之
工
作
人
員
的
齊
一
化
及
合
流
則
勢
在
必
行
，
但
因
教
育
投
資
、
專
業

訓
練
背
景
之
不
同
，
合
流
而
不
劃
分
其
等
級
有
失
其
公
平
性
，
因
此
合
流
後

之
分
級
制
也
不
失
是
一
可
行
解
決
不
公
平
的
策
略
之
一
。
長
久
以
來
，
托
兒

所
及
幼
稚
園
之
執
行
皆
身
兼
教
與
保
之
功
能
，
工
作
內
容
一
致
，
而
資
格
(

歷
)
不
同
，
就
應
有
不
同
的
待
遇
，
但
如
資
格
(
歷
)
相
同
，
工
作
內
容
又

一
致
，
那
待
遇
就
得
一
致
，
因
此
合
流
之
後
的
分
級
如
果
可
行
，
更
應
清
楚

明
列
各
等
級
之
最
低
待
遇
，
以
確
保
托
育
人
員
之
生
活
照
顧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
健
全
托
育
服
務
品
質
之
齊
一
化
則
指
日
可
待
。

(
本
文
作
香
現
任
中
國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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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學
社
會
福
利
學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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